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
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 � �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公
司会计政策的规定，为更加真实、准确和公允的反映公司 2019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情况，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合并范围内各公司对所属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项目为商誉、应收款项、存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
计 50,941,722.69 元，计提明细项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本年计提 列报

商誉减值准备 42,823,042.05 资产减值损失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7,914,348.06 信用减值损失
存货跌价准备 204,332.58 资产减值损失
合计 50,941,722.69

以上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说明 @� � �（一）商誉减值准备
1、2019� 年， 公司聘请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鄂州二医院有限公

司可收回金额进行评估，已出具（坤元评报〔2020〕196 号）评估报告。 根据减值测试
结果，低于公司已确认商誉减值损失金额，故本期无需计提。

2、2019� 年， 公司聘请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郓城新友谊医院有
限公司可收回金额进行评估，已出具（坤元评报〔2020〕195 号）评估报告。 根据减值
测试结果， 对郓城新友谊医院有限公司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资产的金额计提商誉
减值准备 42,823,042.05 元。

以上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42,823,042.05 元。
（二）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公

司以单项金融工具或金融工具组合为基础评估预期信用风险和计量预期信用损
失。 当以金融工具组合为基础时，公司以共同风险特征为依据，将金融工具划分为
不同组合，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

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 12 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 计算预期信用损
失。

根据上述标准，2019 年公司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7,914,348.06 元。
（三）存货跌价准备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存货类别成本高于

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
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
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
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
变现净值；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
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
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根据上述标准，2019� 年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4,332.58 元。
三 、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 的 影 响 @� � � � 本 次 计 提 减 值 准 备

50,941,722.69 元，计入当期损益，将减少公司 2019 年度净利润 50,941,722.69 元，相
应减少所有者权益 50,941,722.69 元。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对相关资产可能存在的

减值风险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后做出的决定，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
计政策的规定。

五、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

公司资产实际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时，程序合法。公

司此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情况， 没有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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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黎福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海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张海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3,202,038,553.74 3,210,776,555.69 -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89,272,324.57 2,159,265,316.41 1.3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64,213.69 95,431,318.23 -90.0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06,737,908.31 383,343,468.63 -1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512,908.16 46,222,094.91 -3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490,677.46 30,847,855.26 -20.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 2.17 减少 0.8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0 0.077 -35.0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0 0.077 -35.0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57.5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851,722.4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
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095,407.7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
损益的影响 -3,836.99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3,562.4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368,342.17

合计 5,022,230.7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2,46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称） 数量 (%)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福达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412,408,011 69.28 0 质押 203,15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黎福超 24,000,000 4.0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黎锋 6,084,000 1.0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吕桂莲 5,859,600 0.98 42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董辉 5,499,378 0.9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黎莉 1,965,600 0.3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黎海 1,965,600 0.3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黎宾 1,965,600 0.3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长顺 1,414,000 0.24 36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彭丽 1,357,200 0.2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股份种类及数量

通股的数量 种类 数量

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12,408,011 人民币普通股 412,408,011

黎福超 2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0

黎锋 6,084,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84,000

董辉 5,499,378 人民币普通股 5,499,378

吕桂莲 5,439,600 人民币普通股 5,439,600

黎莉 1,96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5,600

黎海 1,96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5,600

黎宾 1,96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5,600

彭丽 1,357,2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7,200

况野 1,3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吕桂莲、王长顺为公司董事 /高管，与控股股东福达集团构成一致
行动人关系。 黎锋、黎莉、黎海、黎宾为实际控制人子女，与实际控
制人黎福超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
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比例%
（或本期数） （或上年同期数）

应收票据 55,537,080.52 31,543,675.73 76.06

应收款项融资 232,593,815.63 138,041,755.20 68.50

其他流动资产 1,276,592.79 666,730.87 91.47

其他收益 6,851,722.48 18,493,189.38 -62.95

净利润 29,512,908.16 46,222,094.91 -36.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64,213.69 95,431,318.23 -90.0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708,427.08 -60,502,717.97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82,518.04 53,640,662.16 -87.54

说明：
（1）应收票据比上年同期增加 76.06%，主要是本期以应收票据收款增加所致。
（2）应收款项融资比上年同期增加 68.50%，主要是本期收到客户银行承兑汇票

增加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比上年同期增加 91.47%，主要是增值税留抵税额增加所致。
（4）其他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 62.95%，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5）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 36.15%，一方面是因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另

一方面是因受疫情影响本期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90.08%，一方面是本期收到

的政府补助减少，另一方面本期贴现银行承兑汇票金额减少所致。
（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期购进固定资产

支出减少所致。
（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87.54%，主要是本期归还银

行贷款金额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黎福超

日期 2020 年 4 月 30 日

公司代码：603166 公司简称：福达股份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3166 证券简称：福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3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7 年 11 月 29 日，公司 2017 年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审议通过了《关于 < 桂

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日，公司
2017 年第七次监事会审议上述议案并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核实，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7 年 11 月 29 日，公司在内部网站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
为 2017 年 11 月 29 日至 2017 年 12 月 8 日，在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人
对公司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17 年 12 月 9 日，监事会对激励计划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同日，公司披露了 2017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未发现内
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利用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
卖的行为或泄露公司股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导致内幕交易发生的情形。

3、2017 年 12 月 15 日，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
股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

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4、2018 年 1 月 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的议
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符合条件的 15 名激励
对象授予 570 万股限制性股票，并确定授予日为 2018 年 1 月 5 日，授予价格为 4.59
元 / 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2018 年 2 月 9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成了向符合条件的 15 名激励对象授予 570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手续。

6、2019 年 3 月 29 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激
励对象肖俭才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 300,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同时鉴于公司未达到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业绩考核目标，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未达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
计 2,160,000 股。 本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计 2,460,000 股，回购价格为人民币
4.39 元 / 股。

7、2019 年 5 月 13 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实施了 2018 年
度现金红利分配方案（含税派现 0.15 元 / 股），同意将公司 2017 年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4.39 元 / 股调整为 4.24 元 / 股。

8、2019 年 8 月 5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
2,460,000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
股票 3,240,000� 股。

9、2020 年 3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实施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
未达到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业绩考核目标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620,000� 股；同意终止实施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剩余已获授权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620,000� 股。

上述全部应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为 3,2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4%，回购价格为 4.24 元 / 股。 如本次注销回购完成前，公司
实施完毕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则公司在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回购该部分限制
性股票时应扣除激励对象已享有的该部分现金分红。

10、2020 年 4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实施了 2019 年度
现金红利分配方案（含税派现 0.15 元 / 股），同意将公司 2017 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4.24 元 / 股调整为 4.09 元 / 股。

二、调整事由与调整说明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实施完成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以公司总股本

595,258,71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 元（含税）。 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进
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根据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公司需对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价格进行如下调整：

P＝P0-V=4.24 元 / 股 -0.15 元 / 股 =4.09 元 / 股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调整后，公司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由 4.24 元 / 股调整为 4.09 元 / 股。

根据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本次调整属于授权范围，经公司董事会
通过即可，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并
已履行必要、合规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
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五、监事会意见
本次对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系因公司 2019 年年度权

益分派已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实施完成所致，该调整方法、调整程序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调整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本次对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法律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

价格调整事项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价格调整事项符合《激励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公司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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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 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4 月 18 日通过电子邮件发出，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武先生召集并主
持，应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为 3 人，实到监事 3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出席的
人员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议案进行了审核，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
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

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全体监事承诺《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是真实、准确、完

整的，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监事会同意对外报出《福达股份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议案进行了审核，意见如下：
本次对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系因公司 2019 年年度权

益分派已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实施完成所致，该调整方法、调整程序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调整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本次对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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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采用现场会议与通讯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经于 2020 年 4 月 18 日发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黎

福超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出席现场会议的董事为 6 名，廖
抒华先生、李万峰先生、蒋红芸女士等 3 名董事通过通讯方式表决，公司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出席的人员均符合《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外报出《福达股份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实施完成 2019 年度现金红利分配方案（含税派现

0.15 元 / 股），同意将公司 2017 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4.24
元 / 股调整为 4.09 元 / 股。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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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将本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及存放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87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向社会公开发行的方式，向社会公

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0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7.36 元，共计募集资金 29,440.00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2,850.00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26,590.00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
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1,416.90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25,173.10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5〕28 号）。

(二)� 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1.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
放金额 2019年 12月 31日余额 备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黄岩支行 19915101040136152 25,173.10 已销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黄岩支行 1207231529201500408 已销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黄岩支行[注] 357168094921 已销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台州黄岩支行 81020158000000085 已销户

合 计 25,173.10

注：该账户由子公司台州市聚瑞塑胶科技有限公司开具。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1。
三、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一)�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经公司监事会、 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 为保障股东利

益，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新增年产 14,000 万袋非 PVC 软袋大输液项目”的募集资金 14,000 万元投向，用于投资公司“年产
14,000 万袋非 PVC 软袋大输液建设项目”；变更公司全资子公司台州市聚瑞塑胶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4,000 吨非 PVC 膜用改性聚丙烯粒子建设项目” 的项目实施地点，由

原计划厂区北面地块新建厂房设施变更为使用现有厂房 3,000 平方米，作为生产性用房，总投资、年产能及其它项目实施内容均不变。
(二)�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公司将原计划投入

“年产 4,000 吨非 PVC 膜用改性聚丙烯粒子项目”的募集资金 2,888 万元（包含利息金额为 3,002.02 万元），及“药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 1,991.94 万元（包
含利息金额为 2,057.92 万元），变更为“鄂州二医院有限公司增资项目”，增资金额为 13,600 万元，其中使用上述两个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4,879.94 万元。

四、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详见本报告附件 1。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六、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2。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利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6,285.10 万元，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加快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和企业转型升

级，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市场整体竞争力。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情况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2。
七、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八、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经公司 2015 年 3 月 18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资金需

求，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收益最大化，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3,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转存为定期或购买标的为期限不
超过 12 个月的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 截止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金额已全部收回。

九、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结余。
十、其他差异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附件：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25,173.1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5,844.7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18,879.94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5,844.70
2019年度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75.00%

2018年度： 822.36
2017年度： 10,608.49
2016年度： 1,748.49
2015年度： 12,665.36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或截
止日项目完工程
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的差额

1 新 增 年 产 14,000 万 袋 非
PVC软袋大输液项目

年产 14,000 万袋非 PVC
软袋大输液建设项目 23,868.00 14,000.00 14,464.61 23,868.00 14,000.00 14,464.61 464.61 100.00%

2 年产 4,000吨非 PVC膜用改
性聚丙烯粒子项目 鄂州二医院有限公司增资

项目

2,888.00
4,879.94 5,086.93

2,888.00
4,879.94 5,086.93 206.99 51.00%

3 药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008.00 3,008.00
药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8.06 8.06 8.06 8.06 ----

4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8,000.00 6,285.10 6,285.10 8,000.00 6,285.10 6,285.10
合计 37,764.00 25,173.10 25,844.70 37,764.00 25,173.10 25,844.70 671.60[注]
[注]：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系募集资金账户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转存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和进行现金管理取得投资收

益及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共计 671.60 万元投入募投项目。 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
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1 年产 14,000万袋非 PVC软袋大输液建设项目 40.45% [注 1] 394.44 2,518.05 2,912.49
2 鄂州二医院有限公司增资项目[注 2] ——— 不适用
3 药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注 3] ——— 不适用
[注 1]：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为保障股东利

益，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变更“新增年产 14,000 万袋非 PVC 软袋大输液项目”的募集资金 14,000 万元投向，用于投资公司“年产 14,000 万袋非 PVC 软袋大输液建
设项目”，变更后投资项目的年销售收入为 35,897 万元。 该项目系在原有生产线基础上进行改造升级，改造完成后 2018 年 10-12 月实现收入 4,112.50 万元，2019 年度实现收
入 26,933.15 万元，均未达到承诺收入，主要系行业政策及环境变化导致销售数量不及预期。

[注 2]：鄂州二医院有限公司增资项目系用于子公司鄂州二医院有限公司新建项目，由于鄂州二医院新建项目仍在建设，相应效益未能体现。
[注 3]：药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成果将应用于公司产品改进及新产品中，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该项目目前暂缓，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8.06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用途已于 2016 年变更为鄂州二医院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